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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公司

Ａ

楼

３０２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８

人

，

赵显棣董事因工作原因

未能与会

，

书面委托丁叮董事长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

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等有关规

定

。

会议由丁叮董事长主持

，

经与会董事书面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选举丁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选举吴光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

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选举蔡林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

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选举王崇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

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选举罗守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

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选举施志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

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制表决

。

上述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

意见发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第五届董事会中

，

将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选举魏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选举顾宗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选举张志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

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

深圳证券交易所未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请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制表决

。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见附件二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均发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的

巨潮资讯网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由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

具体修改内容详见附件三

。

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公司章程的修改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意见发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修改内容详见附件四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修改内容详见附件五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详见刊载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２０１３－０４１

号

《

东华工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有效表决票

９

票

，

其中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附件

：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

３．

公司章程修订案

；

４．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

５．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丁叮先生

：

１９５４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注册咨询工程师

，

曾获全

国优秀勘察设计院院长称号

、

安徽省

“

五一

”

劳动者奖章

，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历任化

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土建室主任

、

副院长

、

院长

，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务

；

现任本

公司董事长

。

丁叮先生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６７２２５６

股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吴光美先生

：

１９６２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

拥有全国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证书

，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历任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

建筑二室主任

、

副总工程师兼建筑二室主任

、

副院长兼副总工程师

、

采购部主任

，

本公司

董事

、

副总经理等职务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吴光美先生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４７８６００

股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蔡林清先生

：

１９５７

年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注册化工工程师

、

注

册咨询工程师

、

注册一级建造师

，

拥有全国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和

ＩＰＭＰ

证书

。

历任化学

工业部第三设计院工艺室主任

、

副总工程师

，

本公司工艺管道室主任

、

副总工程师

、

董事

兼副总经理等职务

；

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蔡林清先生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３０６６８０

股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王崇桂先生

：

１９６２

年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注册税务

师

。

历任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财务部副主任等职务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财务总监兼财

务和资产管理部主任

。

王崇桂先生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１５９２００

股

；

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罗守生先生

：

１９５７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拥有全国工程总承包项

目经理证书

。

历任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院长办公室主任

，

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等

职务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总法律顾问

。

罗守生先生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０６０８０

股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施志勇先生

：

１９５８

年出生

，

大学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历任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

北海公司副经理

，

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人事部副主任

、

主任

、

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部

主任

，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部主任

，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部主任等职务

，

现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党委常委

，

中国化

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

副总经理

，

兼任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施志勇先生由于担任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

与本公司构成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５

条第三项所称的关

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

附件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魏飞先生

：

１９６２

年出生

，

清华大学反应工程博士后

、

教授

，

著有

《

多相反应工程与工

艺

》、《

碳纳米管宏量制备技术

》

等著作

，

曾获教育部发明一等奖

、

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

科技部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中国石油和化工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

现任清华大学化

学工程系研究室主任

，

本公司独立董事

。

魏飞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

格

；

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

顾宗勤先生

：

１９５５

年出生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化工行业设计规划大师

，

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

，

曾主持并参与了我国

“

八五

”

至

“

十二五

”《

全国化学工业发展规划

》

的编制工

作

；

参与了

《

全国

“

十二五

”

煤化工示范项目规划

》

和煤化工产业政策的编制工作

；

在国内

外刊物上发表

３０

多篇论文

。

现任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

，

兼任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副会长

；

担任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

阳煤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顾宗勤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独立董事资格

；

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张志宏先生

：

１９６４

年出生

，

会计学博士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非执业注册会计师

，

主要

从事公司财务管理的教学与研究

，

出版专著与教材

８

部

，

发表专业论文

６０

余篇

。

现任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

、

会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

会计学院教代会主任

、

财务管理专业博士导师组组长

；

担任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

烽火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张志宏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

立董事资格

；

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

附件三：公司《章程》修订案

一

、

对

《

章程

》

第六十七条的修改

第六十七条原为

：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副董事长主持

，

副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

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

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

召开股东大会时

，

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

经现场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

，

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

，

继续开

会

。

第六十七条现修改为

：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

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

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

召开股东大会时

，

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

经现场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

，

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

，

继续开

会

。

二

、

对

《

章程

》

第一百零六条的修改

第一百零六条原为

：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

设董事长

１

人

，

副董事长

１

人

。

第一百零六条现修改为

：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

设董事长

１

人

。

三

、

对

《

章程

》

第一百一十一条的修改

第一百一十一条原为

：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

，

副董事长

１

人

。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

半数选举产生

。

第一百一十一条现修改为

：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

，

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

四

、

对

《

章程

》

第一百一十三条的修改

第一百一十三条原为

：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副董事

长履行职务

；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

董事履行职务

。

第一百一十三条现修改为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

务

。

附件四：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第十五条原为

：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法召集

，

由董事长主持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时

，

由副董事长主持

；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

，

监事会应当

及时召集和主持

；

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

，

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

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第十五条现修改为

：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法召集

，

由董事长主持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时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

大会会议职责的

，

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

；

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

，

连续九十日以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

附件五：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一

、

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第二十三条的修改

第二十三条原为

：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

，

副董事长一名

，

以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

第二十三条现修改为

：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

，

以全体董事过半

数选举产生

。

二

、

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第三十七条的修改

第三十七条原为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或者不履行职权的

，

由副董事长代行其职权

。

第三十七条现修改为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或者不履行职权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

权

。

三

、

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第四十条的修改

第四十条原为

：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

，

可采用书面送达或传真方式

，

于会议召开五日前通

知全体董事

，

经全体董事同意的

，

可随时通知

。

如有本规则第三十九条第

（

二

）、（

三

）、（

四

）、（

五

）

项规定的情形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责时

，

应当指定副董事长代其召集临时董事会会议

；

董事长无故不履行职责

，

亦未指定具

体人员代其行使职责的

，

可由副董事长或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负责召

集会议

。

第四十条现修改为

：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

，

可采用书面送达或传真方式

，

于会议召开五日前通

知全体董事

，

经全体董事同意的

，

可随时通知

。

如有本规则第三十九条第

（

二

）、（

三

）、（

四

）、（

五

）

项规定的情形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责时

，

应当指定其他董事代其召集临时董事会会议

；

董事长无故不履行职责

，

亦未指定具

体人员代其行使职责的

，

可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负责召集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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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公司

Ａ

楼

１９０２

会议室召开

，

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岳明主持

，

经书面表决

，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选举袁经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３

票

，

其

中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选举王晶晶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

有效表决票

３

票

，

其

中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制表决

。

上述非职

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

第五届监事会候选人中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

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

同时

，

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

，

推选张绘锦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张绘锦先生简历见附件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

３

票

，

其中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附

：

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和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

：

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和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袁经勇先生

：

１９５８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注册咨询工程师

、

注册

化工工程师

、

一级建造师

，

拥有全国工程总承包高级项目经理资格和

ＩＰＭＰ

证书

，

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

。

历任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院长助理

、

院长助理兼工艺室主任

、

副院长

、

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及项目经理部主任等职务

；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上海分公司总经

理

。

袁经勇先生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３３８９６０

股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王晶晶女士

：

１９７５

年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历任安徽省经贸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资产经营部主办会计

、

职工董事

、

资产经营部副主任等职务

，

现任安徽省信用

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副主任

，

本公司监事

。

王晶晶女士与本公司或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张绘锦先生

：

１９６３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

，

注册造价工程师

。

历任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技术经济室副主任

、

主任

，

本公司技术经济

室主任

、

项目控制部主任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济师兼投资发展部主任

。

张绘锦先生与本公

司或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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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

应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

按照本公司

《

章程

》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组长联席会议

，

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

。

经全体与会代表无记名投票

，

选举张绘锦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本公司

《

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张绘锦先生将与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

任期三年

。

特此公告

。

附件：张绘锦先生简历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

：

张绘锦先生简历

张绘锦先生

：

１９６３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

，

注册造价工程师

。

历任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技术经济室副主任

、

主任

，

本公司技术经济

室主任

、

项目控制部主任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济师兼投资发展部主任

。

张绘锦先生与本公

司或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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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

，

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具体事项通知

如下

：

一

、

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二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三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本次董事

、

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和监事

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和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

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开使用

。

但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权

数

，

否则该票无效

。

（

五

）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

（

六

）

会议地点

：

公司

Ａ

楼

３０２

会议室

（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７０

号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１

选举丁叮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选举吴光美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３

选举蔡林清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

选举王崇桂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５

选举罗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６

选举施志勇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该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发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证券时

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２０１３－０３８

号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之附件

一

。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１

选举魏飞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顾宗勤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张志宏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发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证券时

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２０１３－０３８

号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之附件

二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

，

若无异议

，

股

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

３．

审议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３．１

选举袁经勇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３．２

选举王晶晶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发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证券时

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２０１３－０３９

号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４．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该议案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２０１３－０３８

号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之附件三

。

５．

审议

《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２０１３－０３８

号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之附件四

。

６．

审议

《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２０１３－０３８

号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之附件五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

，

应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等股权证明

；

委托代

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

委托人身份证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至本公司登记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

式登记

。

２．

登记地点

：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７０

号公司

Ａ

楼

１９０３

室

３．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１１

日

（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四

、

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７０

号

（

邮编

：

２３００２４

）

联 系 人

：

罗守生

、

孙政

电 话

：

０５５１－６３６２６０００

、

０５５１－６３６２６７６８

、

１３８５６００２４９９

传 真 号

：

０５５１－６３６３１７０６

２．

会议时间预计半天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

、

交通费用

。

五

、

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等

。

特此公告

附件

：

授权委托书格式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

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对本次会议议案行使

如下表决权

。

本人

／

本单位对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

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会议议案 表决情况 备注

一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请填写票数

，

投票权数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

。

如直接打

“

√

”，

代表将所拥有的投票权

均分给打

“

√

”

的候选人

。

１

选举丁叮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２

选举吴光美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３

选举蔡林清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４

选举王崇桂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５

选举罗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６

选举施志勇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二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请填写票数

，

投票权数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

如直接打

“

√

”，

代表将所拥有的投票权

均分给打

“

√

”

的候选人

。

１

选举魏飞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票同意

２

选举顾宗勤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票同意

３

选举张志宏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票同意

三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请填写票数

，

投票权数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

。

如直接打

“

√

”，

代表将所拥有的投票权

均分给打

“

√

”

的候选人

。

１

选举袁经勇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票同意

２

选举王晶晶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票同意

四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六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

（

签字

）：

代理人

（

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说明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行制作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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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书面送达及传真方式向公司

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以及提交审议的

议案

。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

，

实际出席会议

９

人

。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

，

吴光明先生

、

吴群先生为关联董事

，

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

、

有

效

。

会议由董事长吴光明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

审议通过了本次审议议案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关于

《

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关联交易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

７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

关于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关联交易公告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

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和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吴光明先生

、

吴群先生为关联董事

，

回避表决此

项议案

。

本次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２

、

关于

《

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

７

票

；

反对

：

０

票

；

弃权

：

０

票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证券时报

》

及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备查文件

１．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２．

独立董事关于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之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３．

独立董事关于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之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2 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223� �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13-029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鱼跃医疗

”）

拟以自有资金

５１０

万元收购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优阅公司

”）

５１％

的股权

，

其中收购关联

方吴光明先生

２５％

的股权

，

支付收购款

２５０

万元

，

收购非关联方王海生和张鸿林各

１３％

的股权

，

分别支付收购款

１３０

万元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本公司持有优阅公司

５１％

的股权

，

王海生持有

１２％

的股权

，

张鸿林持有

１２％

的股权

，

董永持有

２５％

的股权

。

２．

吴光明先生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及实际控制人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

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中收购吴光明先生持有优阅公司

２５％

股权的行为构成

关联交易

；

王海生和张鸿林均与本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

，

因此与之发生的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

。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

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

４．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

，

吴光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

要求

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

弃权

、

０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关联交易的议

案

》，

公司董事吴光明先生和吴群先生

（

与吴光明先生系父子关系

）

属于关联董事身份

，

对

本项议案的审议回避表决

，

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

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以及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

二

、

关联方情况

１．

吴光明

身份证号码

：

３２１１１９１９６２０２２７００３２

住所

：

江苏省丹阳市胡家场

１６８－３２

号

２．

关联关系

吴光明先生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

３．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１．

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吴光明持有的优阅公司

２５％

股权

、

王海生持有的优阅公司

１３％

的股权和张鸿林持有的优阅公司

１３％

股权

。

根据最新工商信息

、

前述股东书面承诺

以及公司前期调研了解情况

，

公司初步认定前述股权不存在抵押

、

查封扣押等权利受限

或权属不清的情形

。

本次交易

，

其他有优先购买权股东均书面确认放弃本次交易股权的

优先购买权

。

优阅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成立

，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

自然人王海生

、

董永

、

张鸿

林及企业法人浚信电子科技

（

昆山

）

有限公司各出资

１２５

万元

，

各持股

２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前述股东对优阅公司各增资

１２５

万元

，

增资后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原股东浚信电子科技

（

昆山

）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２５％

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

吴光明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

自然人

王海生

、

董永

、

张鸿林及吴光明各出资

２５０

万元

，

持股

２５％

。

公司注册地址为

：

上海市闵

行区莘松路

３８０

号

６４８

室

，

法定代表人

：

王建安

。

公司经营范围

：

从事光学科技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验光配镜

，

眼镜

（

除隐形眼镜

）

的批发

。

优阅公司主要从事光学眼镜领域的研发

、

制造和销售业务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优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具体如下表

：

项目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金额

（

元

）

资产总额

６

，

９６９

，

１８６．８２

负债总额

－４０８

，

４５７．７４

净资产

７

，

３７７

，

６４４．５６

应收帐款

１

，

３４８

，

６７９．４６

项目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

金额

（

元

）

营业收入

２

，

５５９

，

６１５．０９

营业利润

－８５８

，

７１９．９２

净利润

－８１７

，

２４８．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９６４

，

４３５．３９

备注

：

上述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关联交易标的定价

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出具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３ＳＨＡ１００３－１

号审计报告

，

经审计确认优阅公司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

总资产

６

，

９６９

，

１８６．８２

元

，

净资产

７

，

３７７

，

６４４．５６

元

。

以上述资产作为参考

，

本

公司与优阅公司股东经过协商确定优阅公司价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

３

、

本次收购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

，

本公司占优阅公司

５１％

的股份

，

为控股股东

；

王海生占优阅

公司

１２％

的股份

，

张鸿林占优阅公司

１２％

的股份

，

董永占优阅公司

２５％

的股份

。

４

、

本次收购股权事项经董事会审议

，

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

人吴光明先生办理相关后续事宜

。

四

、

交易主要内容

１．

交易主体

甲方

（

出卖方又关联方

）：

吴光明先生

乙方

（

出卖方

）：

王海生

丙方

（

出卖方

）：

张鸿林

丁方

（

购买方

）：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

交易标的

关联交易标的

：

吴光明先生持有的优阅公司

２５％

的股权

；

非关联交易标的

：

王海生

和张鸿林各自持有的优阅公司

１３％

的股权

。

３．

转让价格

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３ＳＨＡ１００３－１

号审计报告作为参考

，

交易各方经协商确定优阅公司整体价值为人民

币

１０００

万元

，

鱼跃医疗拟以自有资金

５１０

万元购买优阅公司

５１％

的股份

。

４．

付款方式

交易各方确定

，

交易经鱼跃医疗所有审批程序同意且

《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与吴光明

、

王海生

、

张鸿林及董永关于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协议

书

》

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８０％

（

人民币

４０８

万元

）

股权转让款

，

办理完股权过户登

记手续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２０％

的余款

（

人民币

１０２

万元

）。

５．

关联交易合同签订情况

上述主要合同内容已经双方协商一致

，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股东大会通过后正

式生效

。

五

、

其他安排

本次购买股权事宜

，

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及公司人员安置等问题

，

仅涉及股东变更

。

本次购买股权事宜完成后

，

吴光明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与本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

六

、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在国际市场

，

眼镜

（

尤其系隐形眼镜

，

属于三类医疗器械

）

药店的销售渠道是主力通

路

，

而国内眼镜销售市场渠道多样化

，

药店销售极少

，

不利于行政部门监管

。

考虑到未来

监管趋势的严格性和有序性

，

鱼跃医疗作为一家具备

ＯＴＣ

终端渠道优势的医疗器械公

司

，

具有同行业其他公司所无法比拟的独特性

。

鱼跃医疗专业的药店渠道更具有医学专

业和严谨性特征

。

因此

，

收购一家以光学眼镜研发

、

制造和销售为发展方向公司

，

系鱼跃

医疗充分意识到公司自身

ＯＴＣ

竞争优势情况下

，

在药店渠道创立和开拓眼镜市场尤其

是需医疗器械监管的眼镜

（

隐形眼镜

）

市场走出的第一步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

本次股权收购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

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

七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提交董事会审议

《

关于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关联交易的议

案

》

时

，

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经调查

，

本次公司关联交易标的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３ＳＨＡ１００３－１

号审计报告

，

经审计确认优阅公司实收资

本

１０００

万元

，

总资产

６

，

９６９

，

１８６．８２

元

，

净资产

７

，

３７７

，

６４４．５６

元

。

以上述资产作为参考

，

鱼跃医疗与优阅公司股东经过协商确定优阅公司价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公司以

５１０

万元购买优阅公司

５１％

股份过程与结果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深圳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

关于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

时

，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没有参加议案表决

，

也没有代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

关联交易决策

及表决程序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

因此

，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

八

、

备查文件

１．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２．

独立董事关于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之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３．

独立董事关于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之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４．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３ＳＨＡ１００３－１

号审计报

告

。

特此公告

！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23� � � �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14-030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

，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

董事会

、

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

有关具体事项如下

：

一

、

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

会期半天

２

、

会议地点

：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工业园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投票方式

：

现场投票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２

日

二

、

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

：

１

、

审议关于

《

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关联交易

》

的议案

三

、

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

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四

、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１

、

参会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３

日

（

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２

、

会议登记地点

：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３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帐户卡

、

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

出

席人身份证登记

；

４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等持股凭证登记

；

５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

等持股凭证登记

；

６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五

、

其他事项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六

、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工业园 邮编

：

２１２３００

联系人

：

陈坚

、

方明珠

电 话

：

０５１１１－８６９００８０２ ０５１１－８６９００８７６

传 真

：

０５１１－８６９００８７６

特此公告

。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 月 20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

格式

）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６

日召开的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

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

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

（

本人

）

承担

。

（

说明

：

请投票选择时打

√

符号

，

该议案都不选择的

，

视为弃权

。

如同一议案在赞成和

反对都打

√

，

视为废票

）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

购买上海优阅光学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关联交易

》

的议案

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受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有限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600000� � � �编号：临 2013-03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在上海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8

名

，

出席会议监事及授权出席监事

8

名

，

其中公

司外部监事胡祖六

、

陈世敏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书面委托外部监事夏大慰代行表决

权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行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海彬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

1

、《

公司关于收购设立香港投资银行的议案

》

同意

：

8

票 弃权

：

0

票 反对

：

0

票

2

、《

公司关于调整外包范围及相关安排的议案

》

同意

：

8

票 弃权

：

0

票 反对

：

0

票

3

、《

公司关于信贷资产损失核销的议案

》

同意列入损失核销审批程序的信贷不良资产核销本金合计为

541,543,908.83

元

，

其中

：

人民币

525,546,658.27

元

，

美元

2,625,599.16

元

。

同意

：

8

票 弃权

：

0

票 反对

：

0

票

4

、《

公司关于内部审计工作规划

（

2013-2015

年

）

的议案

》。

同意

：

8

票 弃权

：

0

票 反对

：

0

票

5

、《

公司关于购置上海世博地块建设综合业务运营中心的议案

》。

同意

：

8

票 弃权

：

0

票 反对

：

0

票

特此公告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600000� � � � �编号：临 2013-03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在

上海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18

名

，

出席会议董事及授权出席董事

18

名

，

其中公司董事沙跃家

、

尉彭城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分别书面委托朱敏

、

沈思董事代行表决权

；

公司独立董事

张维迎

、

孙持平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

分别书面委托郭为

、

周勤业独立董事代行表决权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行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

。

会议由吉晓辉董事长

主持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一致通过

：

1

、《

公司关于收购设立香港投资银行的议案

》

同意公司收购设立香港投资银行

，

并授权公司高级管理层组织实施与其相关的谈判

、

签约

、

申报

、

注资

、

架构重组等事宜

。

同意

：

18

票 弃权

：

0

票 反对

：

0

票

2

、《

公司关于调整外包范围及相关安排的议案

》

同意

：

18

票 弃权

：

0

票 反对

：

0

票

3

、《

公司关于信贷资产损失核销的议案

》

同意列入损失核销审批程序的信贷不良资产核销本金合计为

541,543,908.83

元

，

其中

：

人民币

525,546,658.27

元

，

美元

2,625,599.16

元

。

公司将以

"

账销案存权在

"

为原则

，

对已核销

资产

（

无追索权的除外

）

继续保持和落实对外追索债务的权利和措施

。

同意

：

18

票 弃权

：

0

票 反对

：

0

票

4

、《

公司关于内部审计工作规划

（

2013-2015

年

）

的议案

》

同意

：

18

票 弃权

：

0

票 反对

：

0

票

5

、《

公司关于购置上海世博地块建设综合业务运营中心的议案

》

同意公司高级管理层在授权范围内办理地块竞拍的相关事宜

。

同意

：

18

票 弃权

：

0

票 反对

：

0

票

特此公告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3)072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

，

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在杭州市平海路

8

号公

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王轶磊先生主持

，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

。

本

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和书面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表决并通过了

《

关于增加

舟山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

同意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鼎宇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舟山鼎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将增至

15,000

万元

，

公司仍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同意授权舟山鼎宇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增资及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次对外投资详情请见

2013

年

12

月

21

日

《

证券时报

》：《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公告

》（

2013-073

号

）

及巨潮咨询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 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3)073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投资概述

2013

年

12

月

20

日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加舟山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

同意增加

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鼎宇房产

"

）

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

。

本次投资在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批准对房地产项目公

司的投资额度内

，

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可立即实施

。

二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鼎宇房产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

，

由公司发起设立

，

主要从事舟山市临城

LKa-3-

25b

地块和舟山市临城

LKa-3-25c

地块的项目开发建设

。

注册地址

：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

南路

176

号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商品房销售及出租

、

室内外装饰

、

工程技术咨

询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900000016500

。

本次增资前

，

鼎宇房产的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本次增

资

5,000

万元

，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鼎宇房产的注册资本金将增至

15,000

元

，

公司仍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鼎宇房产的总资产

67744.91

万元

，

净资产

9491.18

万元

，

主

营业务收入为

0

万元

，

净利润为

-508.82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投资目的

、

主要内容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房产项目公司自有资金应占到开发总成本

30%

的相关要求

，

结合鼎宇房产所开

发项目的进展情况

，

公司对鼎宇房产增资

5,000

万元

。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提高鼎宇房产

开发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

，

增强该公司实力

，

加快项目建设

。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

，

有利于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

公司对鼎宇房产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四

、

备查文件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 月 21日


